
 

  

 
宝鸡市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目  录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三、单位人员情况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第五部分  附   件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中、省、市、区关于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

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了全区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规划和

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由区级承担的兽医兽药、

生猪屠宰、种子、化肥、饲料、农药、农机、农产品质量、

渔业、畜牧、动物防疫和检疫、植物检疫等领域涉及的行政

处罚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工作。今年

参加市上组织县区交叉行政执法检查 2次，市、区双随机检

查农业执法检查 3 次，聚焦“三年行动”治理的重点品种，

开展农产品监督抽查抽样 12 个。累计出动执法车辆 107台

次，出动执法人员 307 人次，检查农资经营门店 319 户次。

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无证经营农药、销售劣质农兽药、种

子未备案、进销货台账不健全、产品标签不规范等问题现场

纠正违规行为 259 起，没收劣质农资 525 袋（瓶），现场下

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19 份。办理假劣农药、兽药案件及农产

品、种子、动监和农机立案 12起，全部办结。 

3.负责组织开展全区农业执法检查活动，建立健全农业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配合做好行政复议等相关工

作。通过开展农资打假执法检查，有效的杜绝了假冒伪劣农

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良



 

 

好的农资市场经营秩序。 

4.负责全区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和农业执法工作;负

责全区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化建设;负责全区农业执法队伍建

设和人员培训工作;组织全区农业综合执法宣传教育工作;

协助做好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的执法资格管理工作。在全区农

资经营户范围内推广使用宝鸡市进销存信息管理平台，安

装、培训使用进销存管理平台 54 户。及时更新宝鸡市农业

综合执法信息平台中农资门店的各项信息，为后续随机检查

提供依据。 

5.负责农业综合执法领域信访、投诉、举报的受理和处

置。2022年受理电话投诉、12345 市长信箱投诉、市区部门

转办投诉共 8起。有效的化解投诉双方矛盾，规范了农资经

营人员的经营行为，保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今年

调解纠纷 2起。 

6.依法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涉及农业领域综合执

法职责。出动车辆 12 台次，执法巡查 36人次，有效提高群

众保护渭河水域生态环境的意识 

7.完成区农业农村局、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交办的其他

任务。大队全员参与乡村振兴帮扶工作，负责帮扶 20 户脱

贫户，多次走访入户，关心和帮助脱贫户开展生产活动。 

（二）内设机构 



 

 

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设 4个组室，分别是：办公室、

种植业股、畜牧股、农机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作为陈仓区农业农村局二级预算单位，编制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2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3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3 人；实有人员 13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1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156.42 万元，与上

年相比收、支总计增加 156.42 万元，增长 100%。是新成立



 

 

单位。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156.4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 156.42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

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156.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8.42 万元，占 78.27%；项目支出 18 万元，占 21.73%；经



 

 

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156.42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增加 156.42万元，增长 100%。

主要原因是新成立单位。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98.53万

元，支出决算 156.4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8.75%，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62.99%。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56.42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新成立单位。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 10.76 万元，决算为 10.76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严格

按预算执行。 

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

单位医疗（项）。 

年初预算为 5.23万元，决算为 5.23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严格按

预算执行。 

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 

年初预算为 73.54 万元，决算为 113.43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78.72%。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

中追加人员增资调标。 

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执法监管（项）。 

年初预算为 0 万元，决算为 18 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增加项目。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 

年初预算为 9万元，决算为 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单位严格按预算

执行。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8.42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136.42 万元，主要包括：主要包括：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

公积金。 

（二）公用经费 2 万元，主要包括：邮电费、差旅费。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

公开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已公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培训费支出，已公开空表。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安排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培训费支出。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2年末，本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其中副部（省）

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机要通信用

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1 辆，主要

是农业执法。（简单列举主要类型）。单价 100万元及以上

的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2022年当年购置车辆 0辆；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

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开展了 2022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全区农业综

合执法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农业安全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假劣农药、兽药案件及农产品、种子、动监和农机

立案 12起，全部办结。其中有 3份案卷被省市评为优秀典

型案卷。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通过日常检查和执

法活动，现场教授从业人员查验假劣农资的方法，发放种子、

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农机等宣传资料 2000余份，签

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200余份，发放悬挂横幅 60余条。农资

从业人员的守法经营、规范服务的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

高。在全区农资经营户范围内推广使用宝鸡市进销存信息管

理平台，安装、培训使用进销存管理平台 54 户。及时更新

宝鸡市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平台中农资门店的各项信息，为后

续随机检查提供依据。 

本单位在部门决算中反映农业综合执法建设等 1个一级

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涉及预算资金 18 万元，占单位预算

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8，

全年预算数 156.42 万元，执行数 156.4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本年度本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2022 年

我单位年终目标责任考核为良好等级。今年共受理勘验农药

证许可勘验 12起，通过 6 起，对不符合条件的讲明原因，

并指导其继续完善资料。受理（换证）勘验兽药证许可勘验



 

 

20 起，生物制品证 4 起，全部通过。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

是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农资经营户

和农户的法律意识有待提高。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继续加

强执法人员素质提升工作，通过开展执法培训和邀请专业法

律人士开展讲座等各种方式提高法律水平。二是持续抓好法

律的宣传力度，通过日常普法、开展培训班等方式提高农户

自身法律维权意识。 

 

 

 

 

 

 

 

 

 

 

 

 

 

 

 



 

 

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年度主

要任务

完成情

况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完成

情况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

值 

执

行

率 

得分 
总额 

财政拨

款 

其他资

金 
总额 

财政拨

款 

其他资

金 

任务 1 基本支出 完成 138.42 138.42  138.42 138.42  — 
100

% 
— 

任务 2 项目支出 完成 18 18  18 18  — 
100

% 
— 

年度总

体目标

完成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提高 服务对象满意度提高 

年度绩

效指标

完成情

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农业普法宣传 普法 10 次 普法 10 次 15 15 

质量指标 投诉办结效率 
受理投诉完成率

100% 

受理投诉完成率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投诉办结效率 
受理投诉完成率

100% 

受理投诉完成率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化 

更新宝鸡市农业

综合执法信息平

台中农资门店的

各项信息 

更新宝鸡市农业综

合执法信息平台中

农资门店的各项信

息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

标 
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化 

更新宝鸡市农业

综合执法信息平

台中农资门店的

各项信息 

更新宝鸡市农业综

合执法信息平台中

农资门店的各项信

息 

  

社会效益指

标 
农业综合执法水平 

提高了农户法

律意识 

提高了农户法律

意识 
  

生态效益指

标 
“中国渔政亮剑”行动 

提高群众保护渭

河水域生态环境

的意识 

提高群众保护渭河

水域生态环境的意

识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农业执法法律水平 

提高农户法律维

权意识 

提高农户法律维权

意识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案件办理、投诉受理 满意度 100% 满意度 100%   

总分 100  



 

 

（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在部门决算中反映农业综合执法建设等 1个一

级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 

具体见下： 

农业综合执法建设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18

万元，执行数 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购置执法基础类、取证类和应急专用装备。主要包

括：笔记本电脑 1 台、彩色打印机 1 台、碎纸机 3 台、手持

式定位仪 1台，现场执法记录仪 3 个，强光手电 9 个，手持

扩音器 1 个，应急电源 1 个，个人防护装备等；加强执法案

卷规范化管理，指定专人管理，建立借阅登记记录，采购相

应档案柜；加强执法装备、工具的规范化使用和存放，采购

相应的存放柜；开展农业执法大讲堂。邀请市委党校老师开

展作风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邀请律师、支队业务骨干等授

课，开展业务能力培训，由执法人员轮流讲课，相互学习探

讨。购置农业执法相关书籍和书柜。开展基本队列会操、基

础防卫、应急处置等训练活动，提高执法人员身体素质和抗

压能力，增强执法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现的问题及原

因：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些不足之处，如绩效管理意识不高，

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不显现，农民认识不高。下一步措施：在

以后的工作中将严格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管理培训，使绩效

评估结果应用到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农民认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充分发挥项目效益，更好的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区级农业综合执法建设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高素质农民培训 

主管部门 陈仓区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陈仓区农机化学校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 18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 18 — 100% — 

      上年结转资

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

体目标

完成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实际完成情况 

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水平显著提升 陈仓区农业综合执法水平提升显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指

标 

（50

分） 

数量指标 
人员队伍素

质 
13 人 13 人 15 15  

质量指标 培训质量 合格 合格 15 15  

时效指标 
案件案例时

效 
及时 及时 10 10  

成本指标 宣传培训 财政补助 财政补助 10 10  

效益指

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 合规 合规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知识 提高 提高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农业禁渔 提高 提高 5 3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农民法律意

识 
提高 提高 5 5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农民满意度 提升 提升 10 10  

总分 100 98  



 

 

（四）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无主管专项资金 

（五）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无重点评价项目 

（六）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第五部分  附   件 

一、 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无重点评价项目 

二、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